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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相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一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整 

地點：新竹市科學園區工業東二路 1號二樓(科技生活館愛因斯坦廳) 

出席：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扣除公司法第 179 條)為 77,168,900 股，親自及委託出席股數為

52,030,203 股，占發行份總數 67.42%，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出席董事：何新平 

出席獨立董事：黎昌州、林俊吉、賴俊豪 

列席：鍾鳴遠 會計師、陳錦隆 律師 

主席：何董事長 新平           記錄：黃淑華 

主席致詞： (略) 

 

報告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一一○年度營業報告，報請公鑒。 

說明：民國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3 頁附件一。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一一○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報請公鑒。 

說明：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4 頁附件二。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一一○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報告。 

說明：1.依本公司章程第三十一條規定「公司應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以不低於百分之○.○○

五且以百分之二十五為上限分派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三分派董事酬勞」。 

2.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分派員工酬勞計新台幣 78,500,000 元，董事酬勞計新台幣

10,000,000 元，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全數以現金發放。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治理守則」。 

說明：為配合法令規定，擬修訂本公司「公司治理守則」部分條文，請參閱本手冊第 5頁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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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說明：1.本公司民國一一○年之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

過，並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鍾鳴遠、葉東煇會計師查核完竣。上述表冊及

營業報告書，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敬請承認。 

2.民國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3 頁附件一及第 6~25 頁附件四及附件五。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2,030,203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51,760,876 權 

(含電子投票 888,158 權) 
99.48% 

反對權數:43,383 權 

(含電子投票 43,383 權) 
0.08%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225,944 權 

(含電子投票 57,844 權) 
0.43% 

本案經表決結果，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盈餘分配案。 

說明：1. 擬自一一○年度可分配盈餘中提撥現金股利新台幣270,035,150元，每股配發新台幣

3.5元。 

2.本次盈餘分配案俟經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

相關事宜。 

3.股利分派如嗣後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配息率因此發

生變動者，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依公司法或其相關法令規定全權處理之。 

4.民國一一○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本手冊第26頁附件六。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2,030,203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51,740,415 權 

(含電子投票 867,697 權) 
99.44% 

反對權數:63,844 權 

(含電子投票 63,844 權) 
0.12%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225,944 權 

(含電子投票 57,844 權) 
0.43% 

本案經表決結果，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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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公司章程」修訂案。 

說明：1.為配合法令及公司實際需要，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2.請參閱本手冊第27~28頁附件七。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2,030,203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51,745,816 權 

(含電子投票 873,098 權) 
99.45% 

反對權數:46,443 權 

(含電子投票 46,443 權) 
0.08%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237,944 權 

(含電子投票 69,844 權) 
0.45% 

本案經表決結果，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案。 

說明：1.為配合法令及公司實際需要，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

文。 

      2.請參閱本手冊第 29~31頁附件八。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2,030,203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51,744,876 權 

(含電子投票 872,098 權) 
99.45% 

反對權數:49,443 權 

(含電子投票 49,443 權) 
0.09%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235,944 權 

(含電子投票 67,844 權) 
0.45% 

本案經表決結果，照案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董事之競業禁止解除案。 

說明：1.依公司法第 209 條第 1 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

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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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擬提請股東會依公司法第 209 條第 1 項規定，許可解除董事中有從事屬於本公司營

業範圍內之行為解除競業禁止之限制。 

3.擬解除本公司董事之競業禁止範圍，請參閱本手冊第 32~33頁附件九。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2,030,203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51,641,436 權 

(含電子投票 819,718 權) 
99.25% 

反對權數:101,977 權 

(含電子投票 101,977 權) 
0.19%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286,790 權 

(含電子投票 67,690 權) 
0.55% 

本案經表決結果，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 

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三十八分) 

 

 

 

 

 

 

 

 

 

 

 

 

 

 

 

 

 

 

 

 

 


